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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一、为了规范旅行社和旅游者的权利义务,维护双方合法权益,根据 《中上人天乓丢二三

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旅行社条行| f

江省旅游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浙江省旅游发展要求制定本合同 (示范文本 )。

二、本合同 (示范文本),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制定,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和浙江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发布。

三、本合同 (示范文本)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解释,但不负责对已订立的合同内

容进行解释。

四、本合同 (示范文本 )由通用条款、专用条款及其他双方约定的合同附件组成。

五、本合同 (示范文本)供住所地在浙江省行政区域内的旅行社与旅游者之间签订团队

境内包价旅游 (不含赴港、澳、台地区旅游及边境游)合同时参照使用。旅行社与旅游者可

以通过互联网等信息平台签订使用本合同。

六、签订本合同前,旅行社应当提前提供拟签合同文本及相关附件,丿、厦旅i=者乏详细

阅读并了解合同条款。

七、双方可以协商以书面形式变更或者补充本合同。

八、旅行社若在本合同中自行拟订或修改格式条款,不得使用本合同 (示范文本)的样

式,不得以
“
合同示范文本

”
名义与旅游者签订合同。

九、旅行社若在本合同中自行拟订或者修改格式条款的,应当在开始使用该格式条款之

日起三十日内,将合同样本报核发其营业执照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请登陆浙江政务服

务网办理 https∶ //oauth,zJzwfw,gov,cnn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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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通用条款

第一条 本合同词语定义

1。 旅游费用,指旅游者支付给旅行社,用于购买相关旅游服务的费用 (本合同另有约

定的除外 )。

旅游费用包括 :

(1)交通费 ;

(2)住宿费 ;

(3)餐费 (不含酒水费 );

(4)旅行社统一安排的景区景点门票费 ;

(5)行程中安排的其他项目费用 ;

e导△哏务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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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程中发生的旅iF耆 个人牡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工具上的非免费餐饮费、行李超

重费,住宿期间的洗衣、电话、饮料及酒类费,个人娱乐费用,个人伤病医疗费,寻找个人

遗失物品的费用及报酬,个人原因造成的赔偿费用。

2.履行辅助人,指与旅行社存在合同关系,协助其履行本合同义务,实际提供相关服

务的法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

3.自 由活动,特指 《旅游行程单 )中 安排的特定区域和限定时间的自由活动。

4.自行安排活动期间,指旅游者不参加旅游行程活动期间、每日行程开始前至结束后

旅游者离开住宿设施的个人活动期间、旅游者经导游同意暂时离团的个人活动期间。

5.具体购物场所,指购物场所有独立的商号以及相对清晰、封闭、独立的经营边界和

明确的经营主体,包括免税店,大型购物商场(前店舌「的购物场所,景区内购物场所,景
区周边或者通往景区途中的购物场所,服务旅游团队的专门商店,商 品批发市场和与餐饮、

娱乐、停车休息等相关联的购物场所等。

6.离 团,指团队旅游者经导游或者旅行社同意不随团队完成约定行程的行为。

7.脱 团,指团队旅游者未与导游或者旅行社协商,自 行脱离旅游团队,未能随团队完

成约定行程的行为。

8.转团,指 由于未达到约定成团人数不能出团,旅行社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在行程

开始前将旅游者转至其他旅行社所组的境内旅游团队履行合同的行为。

9.拼团,指旅行社在保证所承诺的服务内容和标准不变的前提下,在签订合同时经旅

游者同意,与其他组团社招徕的旅游者拼成一个团,统一安排旅游服务的行为。

10,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因自然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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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和社会原因引起的,如 自然灾害、战争、恐怖活动、动乱、骚乱、罢工、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政府行为。

11.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指因当事人故意或者过失以外的客△工素弓!

发的事件,包括但不限于重大礼宾活动导致的交通堵塞,飞机、火车、班轮、城际客运班车

等公共客运交通工具延误或者取消,景点临时不开放 c

12,公共交通经营者,指航空、铁路、航运客轮、城市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经营

者。

第二条 旅游者的权利

1.在支付旅游费用时,有权要求旅行社出具发票 c

2.有权要求旅行社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有权拒绝旅行社单方变更的行程安排 ,

有权拒绝未经事先协商一致的转团、拼团行为。

3.有权自主选择旅游产品和服务,有权拒绝旅行社未与旅游者协商一致或者未经旅游

者要求而指定具体购物场所、安排旅游者参加另行付费苡iIF项 日的行为,有权拒绝地接社的

导游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购物、参加另行付费支l下 丁目的行为。

4.旅游者的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rl得 到尊重。在其人身、财产安全遇有

危险或者受到损害时,有权要求旅行社提供相应 :∶ 乓护和救助并依法获得赔偿。有权要求旅

行社对在旅游活动中或者在解决纠纷时损害旅氵
=营

合法权益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中 华人民共乓二三~肖 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口武

予旅游者的其他权利 c

第三条 旅游者的义务

1.按照合同约疋支付旅iF=责 手:≡云受了E大￡:F、 下1丐莰蓄
=】=￡

≡营FI=≡ ,二当

依法承担应由个人支付的费用 :

2,签约时应当使用有效身份证件,如实填写 《游客报名表》等与旅i=.舌 云1T三 天三∶彳′人

信息 (包括个人健康状况、是否被司法机关限制高消费等),确保身体健康状i兄 适空I|1旅

游,并且不会影响其他旅游者的健康和安全。

3.提倡旅游者携带个人洗漱用具出行,减少一次性塑料用品的使用。用餐时应当节约

粮食、杜绝浪费,建议使用公筷公勺。

4.应当妥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现金、有价证券、贵重物品应随身携带。自行安排

活动期间,应当在自己能够控制风险的范围内选择活动项目 (包括通过互联网或者当地旅游

服务供应商提供的私人订制旅游产品等 )。

5.旅游者不得擅自脱团,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暂时离团的,应当提前与导△或者旅行社

协商,并签订离团协议或者征得导游书面同意后方可离团。

6.遵守旅游活动中的安全警示规定,对国家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暂时「艮辛-=!=i壬
=:I:

施以及有关部门、机构或者旅游经营者采取的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立 兰予工
=三

台 :

7.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旅途中应当按照垃圾分类的要求妥吾'殳 I叉 Ι;,灭

得破坏景区景观设施。如因个人行为给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修复责任或者
=·

I喜 相

关损失。

8.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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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不从事违法活动,不从事或者参与涉及赌博、色情、毒品等活动,遵守 《中国公民国

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等文明行为规范。

9.旅途中如发生纠纷,旅游者应当与旅行社平等协商解决或者在行程结束后处理,不

得损害旅行社和同团其他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不得以拒绝上、下机 (船 、车)等行为拖延行

程或者脱团,否则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条 旅行社的权利

1.根据旅游者身体健康状况及相关条件决定是否接纳旅游者报名参团,核实旅游者提

供的相关信息资料,按照合同约定向旅游者收取旅游费用。

2,有权劝阻旅游者违法和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拒绝旅游者提出的超出合同约定的不

合乏要求。

|3.=气 i羊 四队遇紧急情况时,可 以采取安全防范和紧急避险措施并要求旅游者配合。

1.百不叉要求束涉者对在旅游活动中或者在解决纠纷时损害旅行社合法权益的行为承担

5,=兰 I、

天买丢:亘
=△

氵云 和有关法律法规赋予旅游经营者的其他权利 :

第五条 旅行社的义务

1.向合格 :勹 △三百l了 I±昱丢
=:灵

务,按照本合同和 《旅游行程单》约疋日:`否 丢二i于
:Ξ

为旅游者提供服务,不得擅目变更
=i△

于碹安爿|:向旅游者提供发票。

2.对在经营活动中获取的旅游者个人信思予以缲密,并按照 《中华人民买丈≡ ′|、 '≡

息保护法》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不得向第三人泄露或者用于其t丁工手二
==

3.旅行社应当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旅游者提供标有团号、出发日期的 Tˉ T·于廷三 ,

并对如下内容作出明确的说明:

(1)旅游行程的出发地、途经地、目的地、结束地,线路行程时间和具 '二 天之三 云目

然日计算,含乘飞机、车、船等在途时间,不足 24小时以一日计 ):

(2)地接社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

(3)交通服务安排及其标准 (明确交通工具及档次等级、些发玎 习:~叉 是否需中转等

信息 );

(4)住宿服务安排及其标准 (明 确住宿饭店的名称、二三
=、

置f,圭 置级反宙应当注

明是否有空调、热水、独立卫生间等相关服务设施 ):

(5)用餐 (早餐和正餐)服务安排及其标准 (EI号
=∶

胥 I系 、
==、

标准 );

(6)旅行社统一安排的游览项目的具体内谷及盯 ≡ E丁寻
=.=线

路内谷包括景区点及

游览项目名称等,景区点停留的最少时间);

(7)自 由活动的时间 ;

(8)行程安排的娱乐活动 (明确娱乐活动≡勺玎 |≡ 、圯点和项目内容 ),以及经双方协商

一致安排的购物场所和另行付费项目等。

《旅游行程单》用语须准确清晰,在表日刖艮务标准用语中不应当出现
“
准×星级

”
、
“
豪

华
”
、
“
仅供参考

”
、
“
以××为准

”
、
“
以××同级

·,等
不确定性用语。

4.出 团前应当告知相关行程安排和有关具体事项,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所到旅游目

的地的重要规定和风俗习惯、旅游活动中的安全注意事项和安全避险措施、旅游者不适合参

'



加旅游活动的情形、旅行社依法可以减免责任的信息、应急联络方式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应当告知的事项。

5.按照合同约定为旅游团队安排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导游人员管理条例》

规定的持证导游人员,妥善保管旅游者交其代管的证件、行李等物品。

6.当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时,应当采取合理必要的保护和救助措施,避免

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损失扩大。

7,旅行社接受委托代理销售境内包价旅游产品并代为订立合同的,应当在合同中载明

委托社的基本信息。旅行社将合同中的接待业务委托给地接旅行社履行的,应当在合同中载

明地接社的基本信息。

8.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时,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但是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9.旅游行程中解除合同的,旅行社应当协助旅游者返回出发地或者旅游者指定的合理

地点。

第六条 合同的变更

1,旅行社与旅游者经协商一致i可 以变更本合同约定的内容,但应当以书面形式确认。

由此增加的旅游费用及给对方造哎的损失,由变更提出方承担;由此减少的旅游费用,旅行

社应当退还旅游者。

2.行程开始前遇到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彡于辅助人己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

事件的,双方经协商可以取消行程或者延期出行:=!肖 行程的,按照本合
=手

一条处EI廷

期出行的,增加的费用由旅江者承担 ,ˉ i-:∶ 贾手:三 三
=.f耆

:

3.行程中遇到不可△力灭耆
=′

于△、覆′于≡
=人

三尽台乏注意义务:IT乇逞免的事件 ,

影响旅游行程的,按 以下方式处理 :

(1)合同不能完全履行的,旅行社经向旅游者作出说明,旅游者同意变更的,可 以在

合理范围内变更合同,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用退还旅i=者 :

(2)危及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的,旅行社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因此支出的费

用由旅行社与旅游者分担。

(3)造成旅游者滞留的,旅行社应采取相应的安置措施。因此增加的食宿费用由旅游

者承担,增加的返程费用由双方分担。

第七条 旅游者解除合同

1.未达到约定的成团人数不能成团时,旅行社应及时发出不能成团的书面通知。旅游

者既不同意转团,也不同意延期出行或者改签其他线路出团的,旅游者可以解除合同。旅游

者在行程开始前 7日 (按照出发日减去解除合同通知到达日的自然日之差计算,下 同)以上

(含第 7日 ,下同)收到旅行社不能成团通知,旅游者解除合同的,旅行社不承担违约牡三,

向旅游者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旅游费用;旅游者在行程开始前不满 7日 收至:旅 行t不能哎田通

知,旅游者解除合同的,按照本合同第十四条第 1项相关约定处理。

2,除本条第 1项约定外,在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可以书面等形式解除合同。旅游

者在行程开始前 7日 以上提出解除合同的,旅行社应当向旅游者退还全部旅游费用;旅游者

'



在行程开始前不满 7日 和行程中提出解除合同的,旅行社按照本合同第十一条相关约定扣除

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旅游者未按约定时间到达约定集合出发地点,也未能在出发中途加入旅游团队的,视为

旅游者解除合同,按照本合同第十一条相关约定处理。

3.旅行社如购买航空公司出售的团队机票或者包机、包船和专列产品,当旅游者提出

解除合同的,旅行社可以按照本合同专用条款第八条第 2项相关约定计算实际发生的费用 ,

旅游费退还不受本条第 2项约定的限制 e

第八条 旅行社解除合同

1.未达到约定的成团人数不能成团时,旅行社可以解除合同,但应当提前 7日 书面通

知旅游者。旅行社在行程开始前 7日 以上提出解除合同的,不承担违约责任,旅行社向旅游

者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旅游费用;旅行社在行程开始前不满 7日 提出解除合同的,除向旅游者

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旅游费用外,还 匚当按本合同第十四条第 1项的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

任。

2.旅游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旅行社可以解除合同:

(1)患有传染病等疾病,可能危害其他旅游者健康和安全的 ;

(2)携 带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且不同意交有关部门处理的 ;

(3)从事违法或者违反社会公德的活动的 ;

(4)从事严重影响其他旅游者权益的活动,且不听劝阻、不能制止的 ;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旅行社因上述情形解除合同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旅游者,并按照本合同第十一条相

关约定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第九条 合同的转让

T=·于手三二ti.T=:可 以导合同中自身的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人,旅行社没有正当

珏舀Et不 得
=之

,=△`逗 下三天≡l二 手乓,因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和第三人承担。

正当理由包括原报乏啻I垣 I TE大 艰务不可转让给第三人、无法为第三人安排交通等情

形及旅游活动对于旅游者 :∶ 身 1∵ 、fi圣等有特殊要求力 :

第十条 因不可抗力或者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解除合同

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于 ≡
=i、

二了台屋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影响旅游行

程,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旅行社与Ti=营方可以解除合同;合同不能完全履行的,双方可

以协商变更行程,旅游者不同意变更的,苡彡亍L可 以解除合同。合同解除的,旅行社应当在

扣除已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

第十一条 必要的费用扣除

1,因旅游者原因,在行程开始前不满 7日 提出解除合同或者按照本合同第八条第 2项

约定由旅行社在行程开始前解除合同的,按下列标准扣除必要的费用 :

行程开始前 6日 至 4日 ,按旅游费用总额的 20%;

行程开始前 3日 至 1日 ,按旅游费用总额的 40%;

行程开始当日,按旅游费用总额的 60%。

2.在行程中解除合同的,必要的费用扣除标准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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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费用×行程开始当日扣除比例+【 (旅游费用一旅游费用×行程开始当日扣除比例)

△旅游天数×已经出游的天数 1。

如按上述第 1项或者第 2项约定比例扣除的必要的费用低于实际发生的费用,旅游者按

照实际发生的费用支付,但最高额不应当超过旅游费用总额。

解除合同的,旅行社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应当在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为旅游者办结退款手续。

第十二条 旅行社协助旅游者返程及费用承担

旅游行程中解除合同的,旅行社应协助旅游者返回出发地或者旅游者指定的合理地点。

因旅行社或者履行辅助人的原因导致合同解除的,返程费用由旅行社承担;行程中按照本合

同第八条第 2项 ,第七条第 2项约定解除合同的,返程费用由旅游者承担;按照本合同第十

条约定解除合同的,增加的返程费用由双方分担。

第十三条 旅游者的违约责任

1.旅游者违反本合同约定未强期支付旅游费用,按 日向旅行社支付逾期应付款 0,03%

的违约金。除非有特别约定,在京:=出 发前一日尚未按约定支付旅游费用的,旅行社有权解

除合同,并按照本合同第十—条纟t定要求旅游者承担必要的费用。

2.旅游者因不听从导济的△告、提示而影响团队行程,给旅行社造成损失的,应当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c旅游者超出本合同约定的内容进行个人活动所造成的损失,由其自行承

担。

3,由于旅游者的过错,使旅行社、履行辅助人、旅游从业人员或者其tt支 !=者 及第三

人遭受损害的,旅游者应当赔偿损失。

4,旅游者违反安全警示规定,或者t匡冢二t重灭买发事件蓄玎二天干~Tri舌利的措施、

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不予配合,造成旅行社损失的,应当依法承
==′

≡责任ε

5,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或者在解决纠纷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损矢歹I· 否则应当就扩

大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四条 旅行社的违约责任

1.旅行社在行程开始前不满 7日 提出解除合同的,或者旅游者在 |亍 E=始前不满 7日

收到旅行社不能成团通知,不同意转团、延期出行和改签线路解除合同的,旅行社向旅游者

退还已收取的全部旅游费用,并按下列标准向旅游者支付违约金 (法律手有规定的除外 ):

出发前 6日 至 4日 ,支付旅游费用总额 10%的违约金 ;

出发前 3日 至 1日 ,支付旅游费用总额 15%的违约金 ;

出发当日,支付旅游费用总额 20%的违约金。

旅行社应当在取消出团通知或者旅游者不同意不成团安排的解除合E逞乏≡,达 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为旅游者办结退还全部旅游费用的手续并支付上述违约全 :

2,旅行社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或者未经旅游者同意调整旅游行程 (本合同第六条

第 3项约定的情形除外),造成项目减少、旅游时间缩短或者标准降低的,应当依法承担继

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3,旅行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要求仍拒绝履行本合同义务的,旅行社向旅游者支

付旅游费用总额 30%的违约金,旅游者采取订同等级别的住宿、用餐、交通等补救措施的 ,

'



费用由旅行社承担;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滞留等严重后果的,旅游者可以根据 《中华人民

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条第 1款的规定获得惩罚性赔偿。

4.未经旅游者同意,旅行社转团、拼团的,旅行社应当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 25%

的违约金;旅游者解除合同的,旅行社还应当向未随团出行的旅游者退还全部旅游费用,向

已随团出行的旅游者退还尚未发生的旅游费用。如违约金不足以赔偿旅游者的实际损失,旅

行社应当按实际损失对旅游者予以赔偿 j

5.与旅游者发生纠纷时,旅行社应当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否则应当就扩大的

损失承担责任。

第十五条 特别提示

1.为了确保旅游团顺利出行,防止在旅途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旅游者参团前如

存在下列健康问题,请如实告知 :

(1)传染性疾病患者,如传染性肝炎、活动期肺结核、伤寒患者 ;

(2)神经/精神病患者,妇癫痫及各种精神患者 ;

(3)严重心血管疾病患者,如高血压、心功能不全 (心肌缺氧、心肌梗塞)患者 ;

(4)严重脑血管疾病患者,如脑栓塞、脑出血、脑肿瘤患者 ;

(5)严 重砰吸系统疾病患者,如肺气肿、肺心病患者 ;

(6)严重贫血病患者,如血红蛋白量水平在 50克 /升以下的患者 ;

(7)大中型手术的恢复期病患者 ;

(8)孕妇和其他因身患疾病行动不便者。

2.旅游者隐瞒上述疾病参团旅游,如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责任自负。

3.传染病、精神病等患者参团,如危及其他旅游者健康和安全的,其本人或者法定监

护人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 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旅游者参团旅游的注意事项

1.年满 60周岁的老午人张名参团旅游,应当如实填写身体健康状况、个人通讯方式和

紧急联络人等信息,75周 岁以上的老年人宜由成年家属陪同参团 :

2.未满 18周 岁的未成年人参团旅游,应当征得法定监护人书面同意c未成年人的法定

监护人共同参团旅游的,有 义务点尸随行未成年人的旅途安全;法定监护人未参团旅游的 ,

应当为未成年人指定临时监护人 :

3.旅行社招徕残疾人组团旅游时,应当优先选择适宜残疾人感官体验的旅游项目,安

样无障碍标识系统完备、无障碍通行和游览设施相对完善的景点。

】.旅途中应当注意自身安全,建议 }艮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宜出行的旅游景点及参加游览、

娱乐等活动,严禁参加高风险旅游和高 F〈

`险

娱乐项目。

5,在餐厅、卫生间、浴室等场所或者在室外雨雪天步行时,应当注意地面湿滑,防止

发生摔伤等意外事故。

第十七条 责任免除

1.由于旅游者自身原因 (包括违法犯罪行为、自身疾病、自甘风险参加某些旅游项目

等)导致本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或者造成旅游者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 ,

旅行社不承担责任,旅行社因协助处理而支出的相关费用由旅游者承担。

'



2.旅游者在自行安排活动期间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旅行社在事前已尽到必要

警示说明义务且事后已尽到必要救助义务的,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

3.由于第三人侵害等不可归责于旅行社的原因导致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 ,

旅行社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旅行社因协助处理而支出的相关

费用由旅游者承担。

4.旅游者未经允许擅自闯入高度危险区域或者进入景区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导致人身

和财产损失的,应 自担其责,并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

5.由于公共交通经营者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由公共交通经营者

依法向旅游者承担赔偿责任,旅行社应当协助旅游者向公共交通经营者索赔。因公共交通

工具延误,导致合同不能按照约定履行的,旅行社不承担责任,但应当向旅游者退还未实

际发生的费用。

6.发生上述情形,如旅行社不履行协助处理义务致使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损失扩大

的,旅行社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 不成团的安排

当旅行社组团未达到约 `EE∶ 吱≡人数不能成团时,旅游者可以与旅行社就如下安排在本

合同专用条款第四条中作出纟tE;

1.转团:旅行社可以在 .吴 -E三干承诺的服务内容和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经事先征得旅

游者书面同意,委托其他组≡t覆
'于

合同,并就受委托出团的组团社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行为

先行向旅游者承担责任,寻 ·于可受委托出团的组团社追偿。旅游者和受委托出团的组团社另

行签订合同的,本合同的不、丢~义 务终止ε

2.延期出团和改变线△土王:旅行社经征得旅游者书面同意,可 以廷期出团或者改变

其他线路出团,因此增IIt牡
=≡

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用旅行社予以退还:双方可以重新

签订旅游合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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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专用条款

甲方 (旅游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

单可附页 )

身份证号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住址或单位住所地 :

固定电话 :

乙方 (旅行

旅行社业务

社 ):

经 证号/统一社会信

查查|    R'×
'`于_'``'臼

电子邮箱

住所地 :

经营范围: 、   l

13W
-1室

服务、 入
经办人 联系电话 :

为保证旅游服务质量,明确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本着诚实守信、平等协商的原则 ,

现就有关组团旅游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

第一条

派i=莰 苎

旅游 路及时

团号

出发日期 : 年~月 ~日 ,出发地 :

无

`

,目 的地 :

结束日期 :

旅游时间 :

年~月 ~日 ,结束地 :

_晚 _天 ,共~日 (含在途时间 )。

第二条 旅游费用及支付 (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 )

1.成 人 J望哩~元 /人 ,丿 L童 |不
l亏 14岁 )占 床 ~.孟2~元 /人 ,不 占床 ~在∠~元

ls

/人 ;其 中 ,导 游

旅游费用合计 :

服务费~录上~元 /人

耗iJ家:访认冰滔缉超
扬汹;抑亻访加知叫谈今付

2,旅游费用支付按下列第_止’廴万式
(1)报名时支付预付款_光 z工~元 ,余 款在 本 合同签订 当 日付清 ;

(2)本合同签订当 一次性

(3)其 他 :

3,乙方收款账户 (银行/支付宝/微信丿

第三条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甲方自行购

,甲方放弃购买。

第四条 成团人数与不成团的约定

桌亍:勇「晨酊歹F弓歹罩男飞晏
!叩
相关信息以实际保单为准);

女 .,:"· J

X tl△ ′/|犭兴 fr

o1J 1B170()了 93。)3

乙方建议甲方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甲 方同意选择以下第~L~种方式办理保险事宜:

1.委托乙方购买 (旅行社不具有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不得选此项):

保险产品名称 :

(∶

9
乙

 
 
0
0

1.成团的最低人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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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不能成团,甲方同意选择以下第_种 方式解决 (可多选):

(1)乙方委托_(组 团社)履行合同:

(2)延期出团;

(3)改变其他线路出团;

(4)解除合同。

第五条 拼团约定
nh

甲方 丕马犭L`(同 意或者不同意,打勾无效)采用拼团方式拼

成团。

第六条 自愿购物和参加另行付费旅游项 目约定

行社

乙方可以在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前提下,按照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与

甲方协商一致达成购物活动、另行付费旅游项目协议。地接社及其从业人员在行程中未经旅

游者同意擅自安排购物活动、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责任由乙方承担。

第七条 包价旅游产品信息披露

1,乙方为履行本合同,委乏以下地接旅行社提供地接服务 :

地接旅行社 (全称 ):

住所地 : ,联系人/电话

2,乙方如接受其伫旅行社委托,向 甲方代理销售境内包价旅游产品的,应当向甲方告

知委托社以下信息 :

委托旅行社 (全称 ):

住所地 : ,联系人/电话 :

第八条 其他约定事项

1.甲方如作为旅游者代表与乙方签订本合同,并支付全部旅游责手≡t,双方作出如下

约定 :

(1)由 于本合同旅游者不止一人,以实际签订合同的旅游者为甲T,≡ ∵:=J文 豪E0其

他旅游者与甲方具有同等地位,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其他旅游者的身(←二仁、
·′l、 E豪 :△ |】

及联系方式等相关材料和信息。

(2)由于甲方所代表的其他旅游者不参与本合同签订过程,乙方元注逞t合 同直接向

其他旅游者履行相关告知义务,因此甲方有义务将合同文本及相关约疋 |岂括但不限于合同

条款的说明,违约责任,对旅游者的特别提醒和警示,旅行社责任免除丿及时全面地告知其

他旅游者。

(3)除非甲方所代表的其他旅游者事先向乙方作出书面声明,否只J甲 方作为旅游者代

表在本合同文本、相关附件的签名,其效力及于其他旅游者。如甲方将自身权利义务转让给

第三人的,不影响其他旅游者在本合同中的权利义务,但该第三人不承受甲方代表地位。

2,乙方如购买航空公司出售的团队机票或者包机、包船和专列产品,由于所采购的机

票、船票、车票因售价优惠附有严格的限制使用条件,通常情况下不能改、不能转、不能退

(具体限制使用条件详见 《游客报名表》《旅游行程单》等附件 )。 甲方行前解除合同的,乙

方按照取消机票、船票、车票实际损失在退费中扣除。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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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由 甲乙双方协商解决,也可向有管辖权的旅游质监执

法机构等有关部门投诉或者申请调解,也可按下列第~种 方式解决 :

1.提交车1兰Ⅰ豇_仲 裁委员会仲裁 ;

2,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条 附则

1,ˉ台夏覆∫于之为乙方住所地 c

2.不合E≡ ≡乙双方签名或者盖章之日起生效,合 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持一份,具有

同等效力。-|旅 i=`于廷单)以及双方当事人经均商后补充或者变更的协议等,均为合同组成

部分。

甲方 (自 然

法人或者

;0671

乙 方 (盖章 ):

少i》

`
u
一

n
日

●
△

代表人 (签名 ): 迪 .々

u 抑章
0 P7 o130 23

6

合同签订地 :

'

13

`日期:~工四丕工年~上~月 ~匹L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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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境内旅游行程单
团  号 团队性质

人  数 全陪 手机

集合时间和地点 目的地

出发航班 航班时间

送团人 手机

日期 交通 行程内容 酒店 用餐

有特殊情况 司在不减少 下 征得旅游 意后 根据实 况调整行程先以 可上 行程遇 公我
上邑
历

`
目刂占 七曰

1天三 同
二么
'̄自 际情 r二

`口

顺序

【包含项目】

【不含项目】

费

用

说

明

行

程

须

知

温

馨

提

示

2.旅途中,有些宣传民族文化、特色和特产综合在一起的景点会存在商店、小摊贩向旅游者贩卖不同档
次、不同价位的纪念品、土特产等现象,游客在景点购物偶有发生购物纠纷事件。因此,本公司特别提
醒旅游者:景点商店、小摊贩所售卖的产品不论真伪、品质、价格及售后服务均无法保障,且协助旅游
者维权亦存在困难,本公司不建议旅游者在景点购物,特别是高价值的物品。

1.建议旅游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组团社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名 称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导 游 联系电话

名 称 地  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地接社 2

导 游 联系电话

联

系

方

式

本公司质量监督电话:

旅游者签名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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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境内旅游安全须知

为了增强旅游者安全意识,普及旅游安全基本常识,使旅游者参加旅游活动的计划能圆
满、愉快、顺利完成,本公司特制定境内旅游安全须知,请旅游者认真地阅读并切实遵守。

帝 圩 畅 另 ,准 香 七 岍 ,我
"山

发
一、基本注意事项

1.请旅游者务必带上身份证、个人旅行用品,准时到达约定的集合地点,并佩戴好旅
行团团标,以便导游识别。

2,旅游者应当服从导游的安排,记住集中的时间和地点,认清自己所乘的车型、车牌
号及颜色,请勿迟到 (因迟到无法跟团旅游的吁杲目负)=旅途中,旅游者不得擅自脱团 ,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暂时离团的,必须征得导游的书面同意 :

3,关沽者应当根据自身健康状况随身携带一些必备的药品和卫生防疫用品 (如感冒药、
工i写 ≡、量主药、

=置等,,根据天气变化准备衣物及雨具。为了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请
勿携亏易i、 易暴等毛吾公共安全的物品,不要乱扔烟头和火种。

4,行程中或者自由活动期间,请旅游者看管、保护好自己的小孩,不能让未成年人单
独行动并注意其安全。

5.行程中或者自由活动期间,旅游者应当选择自己能够控制风险的活动项目。除特殊
团队外,本公司不安排赛车、赛马、攀岩、无动力滑翔、探险性漂流、潜水、高山滑雪、滑
板、跳伞、热气球、蹦极、冲浪等高风险活动,也敬请旅游者尽量不要去参加此类活动。如
旅游者坚持参加,请 自行承担风险。

6.行程中或者自由活动期间,旅游者应当要善保管自己的行李物品,现金、有价证券、
贵重物品应随身携带。入住宾馆时,请将贵重物品予以寄存。

7,如遇恶劣天气、自然灾害、战争、恐怖活动、动乱、骚乱、罢工、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政府行为等客观原因,造成旅游行程安排的交通服务延误、景区临时关闭、宾馆饭店临
时被征用、政府机构发布橙色及以上旅游预警信息等影响旅游行程的,本公司经向旅游者作
出说明后,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变更行程及活动内容,以策安全。旅游者不同意变更的,可以
解除合同。

8.黄金周或者其他旅游旺季期间,由于国内航班加班机、包机的数量大增,极易引起
航班的延误,如遇此情况,请旅游者在候机厅耐心等待,密切注意航班的信息,不要到处乱
跑,以免误机。同时,航空公司因运力等因素有可能临时调整航班,如有此情况发生,本公
司将对旅游行程作出相应调整,届时敬请旅游者配合与谅解。

9.黄金周或者其他旅游旺季期间,景 区内游人如织,存在排队游览现象,请旅游者理
解与配合,耐心等候,完成游程。

10.旅游者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得从事违法或者违反社会公德的活动,不得从事
或者参与涉及赌博、色情、毒品等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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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出 发前,本公司给每位旅游者分发一份 《旅游行程单》,其中有具体的行程安排、

地接旅行社名称、导游联系方式及旅途酒店信息等。

二、乘坐交通工具安全须知

1,旅游者乘坐交通工具时,应当系好安全带,在交通工具停稳后方可离开。老年旅游

者乘坐车辆时请不要坐最后一排,以免车辆颠簸发生不测。上下交通工具时须排队等候,讲

究文明礼貌,并优先照顾老人、儿童、妇女及残疾人,切勿拥挤,以免发生意外。

2,旅游者乘坐交通工具时,请不要与司机交谈和催促司机开快车,不要将头、手、脚

或者行李物品伸出窗外,以防发生意外:不要向车窗外扔废 (杂 )物品,特别是硬质物品 ,

以免伤害他人。

3.旅游者下车游览、就餐、l与 |1时 ,请注意关好旅游车窗并随身携带现金、有价证券

及贵重物品。

4,旅游者乘坐飞机时,请莛身携带有效身份证并注意保管 (未成年旅游者应携带户口

本原件,年满 16周岁未办理身:}三 均旅游者须持派出所证明原件 )。 导游分发机票或登机牌

时,旅游者应注意机票或登机羞二三句姓名、往返时间、抵离目的地、航班号是否正确,如因

旅游者原因或者机场出票系绞苡遣遣成旅游者不能登机,本公司不负赔偿责任,但应协助旅

游者处理。

5,旅游者乘坐飞下1=.三当遵守民航安全管理规定,不得携带危险或者易燃品,移动

电话、移动电脑及充乏三等乏子设备携带和使用应当遵守航空公司安全管理规定。托运行李

应当符合航空公司去E关于IE.超重费由旅游者自理 (注 :旅游者随身携带液体登机将1支 票上 ,

如坚持携带少量液乞二△ ,T、 ∶z须开瓶检查,为了避免不之要的嘛 -页 ,El、 T:三 营÷≡=干 .Ⅰ

体予以托运)c

6.旅游者乘坐冒△、T三等其他交通工具时应遵守相关的安全管乏于IE∶

7,搭乘快艇、l票 泛灭妥、参丁水上活动时,请旅游者按规定穿着救三I,丰△收工作人

员的指导。乘坐映受游玩
=,三

二
有旅游者请抓紧扶手,请不要坐在千头、'、 昊文主不测 :

8,旅途中发生交通事众 ,i天 涛者应当听从导游或者现场工作人员 E∶ 云
=三

叉拦
=,不

要浸

张。发生人员伤害时,旅氵
=者

工尽力施救或自救,同时注意保护现场,运 足了云云T灭 :

享 受 沿 乏 券 干 的 时 候 ,有 我 们 在 交 肥 纯 的 吃 任 行

三、住宿安全须知

1,抵达宾馆后,旅氵
=者

立当听从导游安排。宾馆住宿以两人一三、≡曰组合为原则 ,

请旅游者互相礼让使用房间内卫生设施、电器设备等,如 出现单男单女`乙 公司将调换夫妻

用房或者调整为三人房,请旅游者谅解。如旅游者特别指定单人房间,屑 于出行前支付单人

房差额并取得本公司的确认,以免出行后产生纷争。

2.旅游者入住宾馆后,应当了解宾馆安全须知,熟悉宾馆的安全
=口

、安全楼梯的位置

及安全转移的路线。

3.旅游者入住宾馆后,请不要将自己住宿的宾馆、房号随便告诉陌生人,不要让陌生人

或者自称宾馆的维修人员随便进入客房。出入客房要锁好房门,睡觉前注意房门窗是否关好 ,

保险锁是否锁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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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进入客房后,请及时了解房间内设备情况,如房门插销、浴室水龙头开关、电视及冰

箱饮料等,如有不能使用或者缺损的情况,请及时向导游反映,退房时请提前结清房间自费

项目。

5.旅游者入住宾馆后需要外出时;建议告知导游并领取宾馆名片,如果旅游者迷路时 ,

可以按宾馆名片提示的电话、地址女全顷利返回宾馆。

6,如旅游者选择消费宾 :宫 Et工 套仨身娱乐设施 (如游泳池、健身房等),请务必注意人

身及财产安全。非本公瓦云了三EI~:云1,不公司仅限于告知、协助处理义务。

7,发生火警时请勿捂汞毛下手或者眶意跳楼,应镇定判断火情,主动实行自救:若身上着

火,可就地打滚,或者手重文力玉火芑:必须穿过有浓烟的走廊、通道时,用浸湿的衣物披

裹身体,捂着口鼻玷1三毛 T后 飞行:大人封门无法逃出时,可采用浸湿的衣物披裹身体、被

褥堵门缝或者没 ∴̄1三 三∷万l云等待了I云 .或者摇动色彩鲜艳的衣物呼唤救援人员。

四、饮食卫生安全须知

l了 t亏 二兰:主 意身
J=迄

豪,△ I芝生食、生海鲜、未剥皮的水果,不可光顾路边

元∈≡=ET二  ≡昙了T昙 会.多 喝开水,多二三于=釜蔬菜水果,少抽烟,少喝酒。

1 IT=≡ E1二△T|:买 食;I:三 意百二≡量,不要购买
“
三无

”
产品 (无生产厂家、生产

二≡: ^了二△L 文Fl盒 ;IT二 三天雪存在异干变质的情况,切勿食用。

I了要≡意≡受壬二盒手∶≡三人启送的否姻、食物和饮品,防止发生叵测。

五、游览观景安全须知

1.听 从当地导济有关云全旄示和忠告,注意景区安全告示,预防意外事故和突发性

疾病的发生。

2.经过危险地段 (如陡峭、狭窄、潮湿泛!骨 ∶勹道路)不可拥挤,前往险峻景点观光时应

充分考虑自身的条件是否可行·不要强求和存侥幸心理。参与登山等活动时,应注意适当休

息,避免过度激烈运动,同盯
′≡好冖?f=二 惟

:

3.在水上 (包括江河、∶
=涯

、水库)游览或者活动时,旅游者须注意乘船安全,应穿戴

救生衣,不可单独前往深水水域或者危险河道。选择水下游泳时,因携救生设备助游。

⒋海拔 3000公尺以上的鬲京地带,气压低,空气含氧量少,易导致人体缺氧、引起高

原不良反应,请旅游者避免剧烈运站和情绪兴奋,洗澡水不易过热,学会正确呼吸方法。16

周岁以下及 60周 岁以上者,患有贫二、糖尿病、慢性肺病、较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神经或

者精神病及孕妇等不宜进入高原旅汀 :

5,泡温泉时,旅游者应注意水温和矿物质含量是否适合自己的身体,有些疾病不宜泡温

杲,请遵医嘱。

6,乘坐缆车或者其他观光运载工具时,应服从景区工作人员安排,遇超载、超员或者其

他异常 |青况时,干万不要乘坐,以防发生危险。

7,在景区参观游览时,请听从导游的安排,不要擅自离队,如果迷失方向,原则上应原

地等候导游的到来或者打电话求救、求助,千万不要着急。

8,自 由活动期间,应注意人身安全,谨记导游提醒的各种注意事项以及景区的各种公告

和警示牌。在拍摄照片时,旅游者不要专注于眼前的美景,而忽略了身边或者脚下的危险。

9,旅游者购物时须慎重,购买物品请向商家索取发票等凭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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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为 绝 服 务 ,叱 非 常 鹅 谢 延 的 配 合

六、团队互助和配合

1.旅游者参加团体旅游时请守时、勿迟到,尊重大家的时间。

2,请旅游者佩戴好团体识别证,以利导游及旅行团成员相互辩识,增进友谊。

3.团体旅游应彼此包容,同舟共济,互帮互助,共同享受旅行乐趣。

4.如旅游者需寻求帮助,可及时向导游反映,或者直接致电本公司相关工作人员,请勿与当

地相关服务人员或第三人直接发生冲突。

七、特别提示

1.为了确保旅游团顺利出行,防止在旅途中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旅游者参团前如存在

下列健康问题,请如实告知:

(1)传染性疾病患者,如传染性肝炎、活动期肺结核、伤寒患者 ;

(2)神经/精神病患者,如癫痫及各种精神患者 ;

(3)严重心血管疾病患者,如高血压、心功能不全 (心肌缺氧、心肌梗塞)患者 ;

(4)严重脑血管疾病患者,如脑栓塞、脑出血、脑肿瘤患者 ;

(5)严重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如肺气肿、肺心病患者 ;

(6)严重贫血病患者,如血红蛋白量水平在 50克 /升以下的患者 ;

(7)大中型手术的恢复期病患者 ;

(8)孕妇和其他因身患疾病行动不便者。

2.旅游者隐瞒上述疾病参团旅游,如发生人身意外伤害事故,责任自负。

3.传染病、精神病等患者参团,如危及其他旅游者健康和安全的,其本人或者法定监护人

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八、责任免除

1.由于旅游者自身原因 (包括违法犯罪行为、自身疾病、自甘风险参加某些旅游项目等)

导致旅游合同不能履行或者不能按照约定履行,或者造成旅游者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旅行社

不承担责任,旅行社因协助处理而支出的相关费用由旅游者承担。

2.旅游者在自行安排活动期间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旅行社在事前已尽到必要警示

说明义务且事后已尽到必要救助义务的,旅行社不承担赔偿责任。

3.由于第三人侵害等不可归责于旅行社的原因导致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旅

行社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旅行社因协助处理而支出的相关费用由旅

游者承担。

4.旅游者未经允许擅自闯入高度危险区域或者进入景区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导致人身和财

产损失的,应当自担其责,并承担相应的救援费用。

5.由于公共交通经营者的原因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由公共交通经营者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旅行社应当协助旅游者向公共交通经营者索赔。因公共交通工具延误,导致旅游

合同不能按照约定履行的,旅行社不承担责任,但应当向旅游者退还未实际发生的费用。

6.发生上述情形,如旅行社不履行协助处理义务致使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损失扩大

的,旅行社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祝延 l阶暌 幽行 ,瑜蛇 而归 ,明琦下
一

次和延 见面

九、文明出行,树立良好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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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

营造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关系到每位旅游者的切身利益。做文明旅游者是我们大家

的义务,请遵守以下公约 :

1.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

2.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众场所高声交谈。

3.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

△.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

5.爱信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用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

用餐不浪费。

6.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着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

重器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

T.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 ;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 ;

不讲粗话 =

s.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

十、结束语

旅游安全是旅游活动的头等大事,做好境内旅游安全是本公司与全体旅游者的共同心愿

与责钰。尊敬的旅游者,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注意旅游安全 !

==t
限公司

就旅游合同和本安全须云口中的特别提示、责任免除等相关约定,你公司已提醒我注意并

作出充分说明,对此内容我己知悉。根据我目前的健康状况,我适宜参加本次旅游。

旅游者 (签名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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